诚信申报声明书

[bookmark: _GoBack]成都卓而学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暨全体债权人：
本单位/本人已经按照申报通知及管理人要求提交了有关本单位/本人与成都卓而学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债务依据的相关材料。为了保证申报债权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本单位现作如下声明：
一、本单位/本人向管理人提交的债权数额真实，债权所依据的所有资料真实合法有效，已提供的复印件均有原件或者与原件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证据可供核对；
二、如果申报的债权在诉讼或者仲裁中，该诉讼和仲裁已完成对成都卓而学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送达；
三、如果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申报的债权，则申报的债权数额与该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债权具体数额一致；
四、如果申报的债权已得到部分清偿，则申报的债权数额已扣减该部分已受偿数额，仅就未受偿部分申报；
五、如果申报的债权和其他债权人的债权是连带债权，已在申报中以书面形式作出说明；
六、本单位/本人已知悉虚假破产、虚假诉讼的法律后果，如有不实，自愿接受法律制裁。给管理人、成都卓而学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其他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将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七、本单位/本人承诺，自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后，如就申报债权存在任何未结的诉讼案件或执行案件，将不再向原审理法院或执行法院申请对债务人财产采取新的保全、冻结、续行查封措施，亦不主动申请恢复执行程序。如相关法院依职权恢复执行，本单位/本人承诺将立即向该法院告知债务人破产受理情形，并及时通知破产管理人。
特此承诺。

声明人（签字捺印或盖章）：
年     月     日
